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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洛阳永宁金铅冶炼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债务重组

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灵宝市鼎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将以货币认购洛阳永宁金铅冶

炼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22亿元，洛阳钼业集团贵

金属有限公司将放弃优先认购权。同时，公司将就洛阳永宁

金铅冶炼有限公司所欠公司人民币6.84亿元债务与洛阳永宁

金铅冶炼有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前述增资及债务重组将互

为先决条件。 

 增资完成后，灵宝市鼎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洛阳永宁

金铅冶炼有限公司99.187%的股权，洛阳钼业集团贵金属有限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将持有洛阳永宁金铅冶炼有限公司0.610%的股权，洛阳

永宁金铅冶炼有限公司将不再构成公司控股孙公司。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尚需洛阳浩博矿业有限公司放弃其对于本次增资的

优先认购权。 

 

一． 本次交易概述 

1. 灵宝市鼎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认购永宁金铅新增注

册资本人民币1.22亿元，洛阳钼业集团贵金属有限公司放

弃优先认购权（以下简称“本次增资”）。同时，公司就洛

阳永宁金铅冶炼有限公司所欠公司人民币6.84亿元债务与

洛阳永宁金铅冶炼有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以下简称“本

次债务重组”）。本次增资及本次债务重组将互为先决条件。 

2. 本次增资完成后，灵宝市鼎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永

宁金铅99.187%的股权，洛阳钼业集团贵金属有限公司将

持有永宁金铅0.610%的股权，永宁金铅将不再构成公司控

股孙公司。 

3. 公司董事会已于2015年5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11名,实际参会

董事10名。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全票通过了《关于同意

洛阳永宁金铅冶炼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债务重组方案



 

的议案》。本次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本次交易尚需洛阳浩博矿业有限公司放弃其对于本次增资

的优先认购权。 

 

二． 交易对方情况 

（一）交易对方 

1. 名称：灵宝市鼎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 注册地：灵宝市黄河路北段 

4. 法定代表人：陈宪民 

5. 注册资本：500万元 

6. 主营业务：矿产品购销。 

7. 实际控制人：陈宪民。 

8. 灵宝市鼎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的主要

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如下： 

 金额（元） 

总资产 38,020,675.83 

净资产 37,427,588.77 

2014年度灵宝市鼎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收入为146,

510,978.56元，净利润为17,616,053.88元。 

9. 公司与灵宝市鼎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

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

关系。 



 

10. 公司董事会已对灵宝市鼎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

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二）其他当事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阳钼业集团贵金属有限公

司持有永宁金铅75%的股权，永宁金铅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具体

情况见本公告第三部分。 

 

三． 本次交易标的 

1. 名称：洛阳永宁金铅冶炼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 注册地：河南省洛宁县西山底乡阳峪村东岭 

4. 法定代表人：谢凤祥 

5. 注册资本：100万元 

6. 成立日期：2007年9月21日 

7. 主营业务：河南省洛宁县西山底乡阳峪村东岭等 

8. 股权结构：洛阳钼业集团贵金属有限公司持股75%，河南

发恩德矿业有限公司持股15%，洛宁华泰矿业开发有限公

司持股9.8%，洛阳浩博矿业有限公司持股0.2%。 

9. 永宁金铅于2014年12月31日及2015年3月31日的主要财

务指标（未经审计）如下: 

  
2015 年 3 月 31 日/2015

年 1 月至 3 月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总资产（元）         382,826,344.26         408,179,360.04  



 

净资产（元）        -289,427,585.12        -268,111,025.69  

营业收入（元）          16,257,941.44         526,019,291.28  

净利润（元）         -12,625,234.85        -228,237,287.47  

10. 永宁金铅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亦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 

11. 永宁金铅股东会已通过决议同意本次增资，永宁金铅股东

河南发恩德矿业有限公司、洛宁华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同

意放弃对本次增资享有的优先认购权。本次交易尚需洛阳

浩博矿业有限公司放弃其对于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12. 公司将就洛阳永宁金铅冶炼有限公司所欠公司人民币6.84

亿元债务与洛阳永宁金铅冶炼有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具

体内容为（1）永宁金铅及公司将共同协商确定的其于债务

重组协议签订日的流动资产范围，该部分流动资产未来变

现价值在偿还届时其除公司外其他债权人负有的债务后将

剩余部分将偿还公司之债务；（2）永宁金铅在收到增资款

项，并将增资款项全部偿付其所负债务后，公司预计将豁

免永宁金铅对公司负有的约人民币4.95亿元的债务。本次

增资及本次债务重组将互为先决条件。 

 

四．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交易各方尚未签署协议。 

 



 

五．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交易目的系为整理和优化资产负债表，剥离和处置非

核心、低效资产，集中优势财务资源，并购和投资位于政

局稳定地区具有良好现金流的成熟资源项目，提高资本回

报率，以在扩大规模、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为股东提

供更好的持续回报。 

2. 该项交易完成，预计影响合并净利润约减少人民币1.37亿

元，该项交易不会对公司2015年财务状况及2015年度经营

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3. 本次交易完成后，永宁金铅不再构成公司控股孙公司。截

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未向永宁金铅提供担保，未委托

永宁金铅理财的情况。就永宁金铅与公司间的债务，双方

将根据《债务重组协议》的约定进行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四日 


